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12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2年 9月 27日（星期三）09時 30分 

地        點： 【第一校區】圖資館 6樓國際會議廳  

主  席：楊校長 慶煜                                                                  紀 錄：廖敏伊 

出席人員：校長、副校長、行政單位一級主管、各院系級學術單位主管、 

附設進修學院校務主任(應到 93 人，實到 87 人，請假  6  人，詳如

簽到簿。) 

列席人員：行政單位副主管、學生代表 (列席人數 21 人，詳如簽到簿。) 

壹、主席致詞： 

一、疫情解禁後，國際交流活躍，今(112)年 8 月赴北京參加大學校長論壇，與會

成員多為過往學校在創新創業領域合作對象，藉此機會重新簽訂合作合約；

在臺灣與海洋海事領域專業學校，只有本校、台北海大與臺灣海洋大學，併

校前海科大因學生實習、老師研究主題等因素，與中國、韓國、日本等海洋

或海事類學校交流密切，今年已陸續拜訪中國海洋大學等六所海外學校進行

交流，接下來還會安排廣東、西南等地區的學校交流。現階段在國際交流方

面，多數國家對臺灣相當友善，透過駐各國代表處協助，可邀請到當地政府

高級文官參與交流活動，內地方面也歡迎我們過去交流或交換，因應國際情

勢的轉變，對於各個交流學校我們都是保持友善態度，但交流的深度與廣度

則需要靠我們的智慧。 

二、學校規劃承接某一退場大學校地，目前正依相關程序辦理計畫審核，待情勢

明朗後，於下次會議再向各位同仁說明。教育部目前能給予大專院校新建校

舍的經費不多，為因應學校對空間的需求，如有新校地就可調整運用，目前

規劃學術單位儘量是以原校區為主，但學校有很多研究中心因空間問題致發

展受限，雖然爭取新校地學校要付出一些代價，但就整體效益而言是相當高

的。 

三、今年為高科大 6 週年暨高雄工專 60 週年校慶，將舉辦三場大型音樂會--「榮

耀 60．世紀經典」，敬邀所有教師及眷屬參加，日前已發出表單請各單位登

記音樂會票券，尚有許多單位未填報，亦請主任協助宣傳，歡迎大家一起參

與學校盛會。 



貳、頒獎及致頒聘書 

一、校級研究中心 111 年度績效評核特優獎：南區毒災應變諮詢中心 

二、致頒 112 年度講座及特聘教授聘書 

（一）112 年度專任講座 

 

 

（二）112 年度客座講座 

 

 

（三）112 年度特聘教授 

 

 

 

 

 

（四）112 年度榮譽特聘教授 

序號 單位 姓名 

1 海洋環境工程系 董正釱教授 

序號 單位 姓名 

1 美國佛羅里達大學 鄭興教授 

序號 單位 姓名 

1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林怡利教授 

2 機械工程系 江家慶教授 

3 電子工程系（建工校區） 施天從教授 

4 應用英語系 洪秀婷教授 

序號 單位 姓名 

1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吳忠信教授 

2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李建良教授 

3 土木工程系 郭文田教授 

4 土木工程系 黃忠發教授 

5 模具工程系 林恒勝教授 

6 機電工程系 余志成教授 

7 電機工程系 李孝貽教授 

8 電子工程系（建工校區） 洪盟峯教授 

9 資訊工程系 林威成教授 



 

 

 

 

 

 

 

 

三、致頒 112 學年度兼任一級行政、學術主管聘書(如致聘名單附件/第 1 頁) 

 

參、確認 112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紀錄暨決議事項執行情況報告 (如執行情形

附件/第 2 頁)： 

決定： 

一、會議紀錄確認通過，執行情形洽悉。 

二、有關學生請假規定，請學務處加強宣導。另工院黃院長前於學務會議針對事

假規定建議修正文字，請學務處再檢視確認。 

三、有關陳主任反映楠梓校區於海科大時期裝設數位電錶拆除及報廢等相關事

宜，請總務處協助瞭解。未來數位電錶裝設將以大單位為主，以利掌握瞭解

用電情形。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管理學院資訊管理系擬申請 114 學年度博士班，提請討論。 

說 明： 

四、本案經資訊管理系 112 年 1 月 5 日 111 學年度第 7 次系務會議、管理學院 112

年 4 月 25 日 111 學年度第 7 次院務會議討論通過（如附件 1-1/第 43 頁）。 

五、本案依本校教學單位增設、調整審查要點第四點規定提送行政會議。 

10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曾建誠教授 

11 電訊工程系 陸瑞漢教授 

12 輪機工程系 俞克維教授 

13 水產食品科學系 蔡永祥教授 

14 資訊管理系 周斯畏教授 

15 資訊管理系 蘇國瑋教授 

16 企業管理系 李政峯教授 

17 應用德語系 陳欣蓉教授 



六、依管理學院評估，該學院博士班(第一校區)成立於民國 98 年，涵蓋三大領

域組別，分別為運籌、資訊、行銷等三大領域，因應三校整併系所整合規

劃，確保後續合併效益之達成，健全資訊管理人才之培育工作，因此擬申請

資訊領域於 114 學年回歸資訊管理系所之博士班。招生名額由管理學院博士

班招生名額內進行調整。 

七、檢附資訊管理系增設博士班計畫書、自我檢核表（如附件 1-2/第 45 頁）。 

八、因教育部有關 114 學年度博士班增設調整計畫書尚未函知各校辦理，俟日後

計畫書格式若有異動，將請申請單位依教育部函示修正。 

九、本案通過後送校外專家學者審查，俟審查完成後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本案送校外專家學者審查後，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電機與資訊學院資訊工程系擬申請 114 學年度博士班，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經資訊工程系 112 年 6 月 8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電

資學院 112 年 6 月 13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討論通過（如

附件 2-1/第 107 頁）。 

二、本案依本校教學單位增設、調整審查要點第四點規定提送行政會議。 

三、依電資學院資工系評估，台灣半導體霸業在 IC 製造及 IC 封裝都是全球第

一，IC 設計則是全球第二位，使台灣的全球影響力，遠遠超乎在國際政治

地位上的侷限。台積電董事長劉德音都示警，攸關先進研發的博士生數量降

幅比大學部畢業生還高，為培育先進研發人才，爰提出申請研究所博士班。

招生名額由電資學院電子工程系(建工校區)博士班招生名額內進行調整。 

四、檢附資訊工程系增設博士班計畫書、自我檢核表（如附件 2-2/第 121 頁）。 

五、因教育部有關 114 學年度博士班增設調整計畫書尚未函知各校辦理，俟日後

計畫書格式若有異動，將請申請單位依教育部函示修正。 

六、本案通過後送校外專家學者審查，俟審查完成後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本案送校外專家學者審查後，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水圈學院水產食品科學系擬申請 114 學年度博士班，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經水產食品科學系 112 年 5 月 30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

議、水圈學院 112 年 6 月 6 日 111 學年度第 9 次院務會議討論通過（如附件

3-1/第 164 頁）。 

二、本案依本校教學單位增設、調整審查要點第四點規定提送行政會議。 

三、依水圈學院水食系計畫書所述，水圈學院水產食品科學系成立於民國 37 年(碩士

班 92 年)，為全國唯一以水產食品科學為名的系所，多年來在水產人才的培育不

遺餘力，有鑑於國內水產業面臨轉型升級、國際競爭力與整體水準提升的需求，

擬申請博士班。招生名額由日間碩士班名額轉換。 

四、檢附水產食品科學系增設博士班計畫書、自我檢核表（如附件 3-2/第 186 頁）。 

五、因教育部有關 114 學年度博士班增設調整計畫書尚未函知各校辦理，俟日後

計畫書格式若有異動，將請申請單位依教育部函示修正。 

六、本案通過後送校外專家學者審查，俟審查完成後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本案送校外專家學者審查後，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管理學院金融系擬於 114 學年度申請新設「金融系金融高階主管經營管理碩

士在職專班」，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金融系 112 年 1 月 3 日 111 學年度第 4 次系務會議、管理學院 112

年 4 月 25 日 111 學年度第 7 次院務會議討論通過（如附件 4-1/第 253 頁）。 

二、本案依本校教學單位增設、調整審查要點第四點規定提送行政會議。 

三、依管理學院金融系評估，為符合 Bank 4.0 與財富 2.0 新潮流發展，培育金融

高階管理人才；金融系擬增設金融高階主管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EMBA)。 

四、檢附本案增調所系科班作業計畫書等資料（如附件 4-2/第 255 頁）。 

五、因教育部有關 114 學年度申請新設系所相關表單(含計畫書)尚未函知各校辦

理，俟日後教育部規定格式若有異動，將請申請單位依教育部函示修正。 

六、本案通過後送校外專家學者審查，俟審查完成後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本案送校外專家學者審查後，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提案五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管理學院擬於 114 學年度申請新設「科技法律系」，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管理學院 112 年 6 月 30 日 112 學年度第 9 次院務會議討論通過

（如附件 5-1/第 301 頁）。 

二、本案依本校教學單位增設、調整審查要點第四點規定提送行政會議。 

三、依管理學院計畫書所述，為發展「海洋法律」與「科技產業」，培養相關法

律人才，擬申請設立「科技法律系」。招生名額由管院自籌 15 名，學校統

籌調配 15 名。 

四、檢附本案增調所系科班作業計畫書等資料（如附件 5-2/第 302 頁）。 

五、因教育部有關 114 學年度申請新設系所相關表單(含計畫書)尚未函知各校辦

理，俟日後教育部規定格式若有異動，將請申請單位依教育部函示修正。 

六、本案通過後送校外專家學者審查，俟審查完成後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本案送校外專家學者審查後，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提案六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外語學院應用英語系進修部二技擬於 114 學年度申請停招，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應用英語系 112 年 5 月 25 日 111 學年度第 7 次系務會議、外語學院

112 年 6 月 6 日 111 學年度第 6 次院務會議討論通過（如附件 6-1/第 350 頁）。 

二、本案依本校教學單位增設、調整審查要點第四點規定提送行政會議。 

三、應英系有鑑於進修學院二技近 3 年(109~111 學年度)之招生人數均大於報名

人數，且 112 學年度起併入進修部二技，未來將面臨授課師資不足問題，綜

合考量，擬申請進修部二技停招。 

四、檢附本案停招規劃及配套措施說明表等資料（如附件 6-2/第 354 頁）。 

五、因教育部有關 114 學年度停招申請表件尚未函知各校辦理，俟日後教育部規

定格式若有異動，將請申請單位依教育部函示修正。 

六、本案通過後，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提案七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管理學院企業管理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擬於 114 學年度整併入企業管

理系，變為一系多所，並更名為「企業管理系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

班」，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企業管理系 112 年 1 月 16 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

議、112 年 2 月 20 日 112 年 2 月 20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

議、企業管理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112 年 03 月 14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班務會議紀錄、管理學院 112 年 4 月 25 日 111 學年度第 7 次院

務會議討論通過（如附件 7-1/第 360 頁）。 

二、本案依本校教學單位增設、調整審查要點第四點規定提送行政會議。 

三、依管理學院評估，企業管理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原由企管系經營，

107 年因應三校合併，改隸屬於管理學院，歷年來經營績效良好。為符合教

育部師資質量考核及穩定班務經營，考量企管系在空間、師資及行政配合

之資源皆相當充足，申請整併入「企業管理系」並改名為「企業管理系高

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四、檢附本案整併改名計畫書及規劃配套措施說明表（如附件 7-2/第 390 頁）。 

五、因教育部有關 114 學年度申請相關表件(含計畫書)尚未函知各校辦理，俟日

後教育部規定格式若有異動，將請申請單位依教育部函示修正。 

六、本案通過後，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提案八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本校 112 學年度行事曆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教育部 112 年 6 月 12 日臺教技(四)字第 1122301700 號函及本校 112 年六

週年校級慶典活動調移討論會會議決議辦理。 

二、本校 112 學年度行事曆業經 112 年 4 月 19 日 111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審

議通過及奉教育部 112 年 5 月 5 日臺教技(四)字第 1120045253 號函復准予備



查。茲配合 113 年辦公日曆表，依上開函示調整本校 112 學年度行事曆，原

補行上班日 113 年 2 月 3 日調整為 113 年 2 月 17 日並免再報部備查。 

三、另依據本校 112 年六週年校級慶典活動調移討論會會議決議辦理，爰配合修

正原訂於 112 年 12 月 2 日舉辦之全校運動會暨校慶慶祝活動日調整為 112 月

12 月 1 日舉辦全校運動會暨校慶慶祝活動日；112 月 12 月 2 日舉辦校慶慶祝

活動日。併同刪修原 113 年 4 月 3 日全校運動會暨校慶慶祝活動日調整放假

一天之部份文字，修正後為 113 年 4 月 3 日校慶慶祝活動日調整放假一天。 

四、檢附本校修正後 112 學年度行事曆（如附件 8-1/第 418 頁）。 

五、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公告全體教職員生周知。 

決 議：照案通過，公告全體教職員生周知。 

 

提案九 提案單位：國際處  

案 由：有關本校與沙巴留台同學會總會策略聯盟學校合作書修訂草案，提請備查。  

說 明： 

一、業經本處 112 年 7 月 11 日 111 學年度第 8 次處務會議通過，惟 8 月主管會

報停開，基於時效性本校擬於 8 月赴馬來西亞進行策略聯盟學校簽約事

宜，故以專簽方式，於 112 年 7 月 24 奉鈞長核准在案，並業經 112 年 9 月

6 日 112 學年度第 1 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為落實雙邊交流及提升學生國際視野，爰擬修正及文字潤飾本校與沙巴留台

同學會總會策略聯盟學校合作書，並經秘書室法制稽核組檢修通過。 

三、檢附本校策略聯盟學校合作書修訂定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9-1/第 420 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請准予備查。 

決 議：同意備查。 

 

提案十 提案單位：國際處  

案 由：有關本校與國外高等教育學術機構簽訂合作協議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為推動國際交流合作，本校擬與國外高等教育學術機構簽署交流備忘錄

（MOU）或協議書（MOA）事宜。 



二、擬與日本獨協大學(DU)、菲律賓大學迪里曼分校(UPD)、泰國納空皇家理工

大學(RMUTP)、美國紐澤西理工學院、馬來西亞英迪國際大學及奧地利 喬

安內姆(應用科技大學)專業高等學院共六所國外學校簽署交流備忘錄(MOU)

或學生交換協議(MOA)事宜。 

三、廈門理工學院與第一科大於 2009 簽訂之學術交流意向書及 2010 年與高雄應

用科技大學訂之合作協議書皆已到期；因原簽訂之兩合約內容有部分差異，

擬以本校現行公版重新簽署學術交流合作約定書(MOU)及學生交流合作約定

書(MOA)。 

四、本案簽署交流備忘錄或協議書說明表列如下: 

國家/ 

地區 
學校 

學術交流

備忘錄

(MOU) 

學術交流

約定書

(MOA) 

通過會議 

日本 

獨協大學 

Dokkyo University 

(DU) 

V V 

111學年度第7次國際

處務會議 

111 學年度第 10 次

主管會報 

菲律賓 

菲律賓大學迪里曼分校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Diliman 

(UPD) 

V V 

111學年度第7次國際

處務會議 

111 學年度第 10 次

主管會報 

泰國 

納空皇家理工大學 

Rajamangal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hra 

Nakhon (RMUTP) 

V - 

111學年度第7次國際

處務會議 

111 學年度第 10 次

主管會報 

大陸 

地區 
廈門理工學院 V V 

111學年度第7次國際

處務會議 

111 學年度第 10 次

主管會報 

美國 紐澤西理工學院 V - 

111學年度第6次國際

處務會議 

111 學年度第 8 次

主管會報通過後，

校長至紐澤西理工

學院參訪時簽署。 

馬來 

西亞 
英迪國際大學 V - 

112學年度第8次國際處

處務會議 

112 學年度第 1 次

主管會報 

奧地利 
喬安內姆(應用科技大

學)專業高等學院 
- V 

112 年 8 月 9 日 112

學年度第 1 次及 112

年 7 月 11 日 111學



年度第 8次處務會議

通過 

112 學年度第 1 次

主管會報 

五、檢附本校與簽約機構之交流備忘錄草案及簽約學校簡報等相關資料（如附件

10-1/第 423 頁）。 

六、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續辦理簽約事宜。 

決 議：照案通過，續辦理簽約事宜。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國際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簽署學術交流備忘錄或約定書處理要點」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本校 109 年 10 月 21 日 109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及 112 年 6 月 26 日

111 學年度第 10 次主管會報審視會議決議辦理，並業經國際處 112 年 8 月 9

日 112 學年度第 1 次處務會議及 112 年 9 月 6 日 112 學年度第 1 次主管會報

審議通過。 

二、考量本校與國外大學及機構簽訂合作協議案件日益增加，為簡化行政程序，

將學術交流備忘錄 (通稱為 MOU) 及學術交流約定書 (通稱為 MOA) 之提送

審議程序分開處理。爰提請修訂本校「簽署境外學術合作協議書處理要點」

為「簽署境外學術交流備忘錄或約定書處理要點」。 

三、檢附本校「簽署境外學術交流備忘錄或約定書處理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

條文對照表及草案全文（如附件 11-1/第 460 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討論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 

一、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二、 請國際處重點彙整出國交流/交換學校及教育部學海系列計畫，就學生應知

悉事項重點整理，簡潔表列呈現，俾利系所主管鼓勵宣導，也讓學生有時

間可以預作準備。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國際處  

案 由：有關擬修正本校「優秀外國博士生獎學金作業要點」及本校「優秀外國學碩

士生獎學金作業要點」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業經國際處 112 年 8 月 9 日 112 學年度第 1 次處務會議及 112 年 9 月 6 日

112 學年度第 1 次主管會報審議通過。 

二、依據研發處 112 年 5 月 17 日 111 學年度研究發展會議暨研發諮詢會議決議

辦理，為提昇本校學術聲望與期刊論文發表品質，鑒於部份出版業者出版之

期刊較具爭議性，爰提案修正相關辦法，並擬訂自 112 年 8 月 1 日以後投稿

之文章不予採計認列獎勵或績效。 

三、綜上所述一併潤修法規條文用字，並修正兩項法規要點說明順序一致性。 

四、檢附本校「優秀外國博士生獎學金作業要點」及「優秀外國學碩士生獎學金

作業要點」修正要點草案總說明、條文對照表暨草案全文等相關資料（如附

件 12-1/第 468 頁）。 

五、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訂本校「教師校外兼課實施要點」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2 年 9 月 6 日 112 學年度第 1 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本要點重點說明如下： 

（一）為明確規範本校專任教師校外兼課事宜，使教師專心教學及研究，據以

訂定本校教師校外兼課實施要點。 

（二）明定校外兼課意涵、兼課時數上限、超鐘點費計算支領上限規定、教師

不得校外兼課之情形、校外兼課申請作業程序、違反校外兼課規定之處

置方式及本要點比照對象等內容。 

三、檢附本校「教師校外兼課實施要點」草案總說明、逐點說明表及草案全文

（如附件 13-1/第 486 頁）。 

四、如經本會討論通過後，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伍、報告案： 



一、教務處：「招生名額調配要點」112 學年度應停招學系報告（如報告案附件 1-

1/第 491 頁）。 

決定： 

(一) 請教務處召集退場系所開會研商共同思考面對，校長亦會出席。

(二)因應少子化趨勢，進修部是否持續辦理，建議開班系所審慎思考討論。

(三) 如進修部退場後，造成系所教師排課未能滿足基本授課鐘點情形者，再

另以專案討論協處。

二、人事室： 

（一）兼任講師職級人數比例規範執行情形報告（如報告案附件 2-1/第 495 頁）。 

決定：洽悉。 

（二）112 年 1-8 月各處室加班時數及特別休假日數統計情形（如報告案附件 2-

2/第 499 頁）。

決定：洽悉，加班部分仍請行政單位加強控管，鼓勵同仁安排休假，以

維身心健康。 

（三）有關本校同仁 112 年暑假補休排休情形，及 113 年寒暑假補休建議施行

方式。（如報告案附件 2-3/第 505 頁）。

決定：本案請人事室併同勞方代表意見，並與主秘討論後再思考研議。

（四）112-1 學年本校教師升等不及格案提及 MDPI 等出版期刊之統計。（如報

告案附件 2-4/第 509 頁）。

決定：洽悉，請主任協助說明轉知所屬教師，瞭解及留意外部委員對 MDPI

等出版期刊之意見。 

三、秘書室：校官網調整報告（如報告案附件 3-1/第 510 頁）。 

決定：洽悉，另校官網英文網頁部分亦請儘速辦理。 

陸、其他交流事項

一、 如果有公立學校主動想跟我們學校合併，想聽聽同仁對此事想法。



二、有關楠梓校區立誠樓廁所改建工程，工期需要兩個月，開學後施工除造成學

生使用不便，施工音量亦會影響教學，未來學校各項工程施工時，建請留意

工期安排。 

決定：請總務處協助瞭解施工情形，儘速完工。 

三、有關厚生樓地下室停車場入口柵欄管制時常故障，且地下室斜坡設有柵欄管

制恐造成出入危險等相關事宜。 

決定：請總務處檢視厚生樓地下室停車場收費標準，是否需與一般停車收費

標準不同，再行評估是否需維持柵欄管制。 

四、各系圖書及資料庫採購，常有重覆購書之情形，要避免資源浪費，讓經費更

有效運用。 

決定：各系回覆購書清單，請圖書館彙整時就重覆部分預為標註，俾利各系

圖書委員於開會時可協助審閱提供意見，將經費有效運用。 

五、有關各系上師生獲得各項榮譽或獎勵，請行政單位能知會各系所主管，以利

宣傳招生。 

決定：請各行政單位協助辦理。 

 

柒、散會：( 12 時 27 分) 













 


